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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說明及協談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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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 起 目 標 

噪 音 、 陳 情 、 傷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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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規 定 

標 準 管 制 、 行 為 管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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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管制法第9條─噪音管制區內之下列場所、工程及設
施，所發出之聲音不得超出噪音管制標準： 

工廠（場） 

娛樂場所 

營業場所 

營建工程 

擴音設施 

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 

    之場所、工程及設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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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管制法第24條─違反第9條第1項規定，經限期改善
仍未符合噪音管制標準者，得依下列規定按次或按日連
續處罰，或令其停工、停業或停止使用，至符合噪音管
制標準時為止；其為第10條第1項取得許可證之設施，必
要時並得廢止其許可證。 

罰則─營建工程：18,000元~180,000元。 

限期改善期限─營建工程不得超過四日。 

 

噪音管制法施行細則第14條─本法第24條第1項所定按日
連續處罰，指違反本法第9條第1項規定，經主管機關測
定其音量超過噪音管制標準5分貝以上，經限期改善後仍
逾噪音管制標準3分貝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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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噪音管制法案件裁罰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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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 

時段 

 

音量   

管制區 

20 Hz至200 Hz 20 Hz至20 kHz 

日間 晚間 夜間 日間 晚間 夜間 

均能音量
（Leq,LF或

Leq） 

第一類 44 44 39 67 47 47 

第二類 44 44 39 67 57 47 

第三類 46 46 41 72 67 62 

第四類 49 49 44 80 70 65 

最大音量
（Lmax） 

第一、二類 
─ 

100 80 70 

第三、四類 100 85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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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工程於本市各類噪音管制區，晚上10時至翌
日上午8時及例假日中午12時至下午2時，不得使
用動力機械操作致妨礙安寧之行為，但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 緊急危難救助行為。 

 有危及公共安全、污染環境及影響民生用
水、用電、用氣或通訊之搶救(修)工程。 

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屬連續性或必要之
工程於管制時段施工者，仍應符合噪音管制
標準第六條規定。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工程，施工單位應於
施工現場設置噪音防制設施(例如隔音布、消音
屋、防振襯墊、隔音罩或其他具有減音功能之設
施) ，並於現場豎立管制時段施工告示牌。該施
工告示牌內應載明管制時段施工核准文號及公害
陳情專線080006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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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管制法第19條─各級主管機關得指派人員並提示有
關執行職務上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進入發
生噪音或有事實足認有發生噪音之虞之公、私場所檢查
或鑑定噪音狀況。對於前項之檢查或鑑定，任何人不得
以任何理由規避、妨礙或拒絕。 

噪音管制法第31條─違反第十九條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
規避、妨礙或拒絕檢查或鑑定者，處規避、妨礙或拒絕
之人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強制執 

行檢查或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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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要點 

源 頭 管 制 、 提 早 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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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107.05.17) 環署空字第1070039023號函 

因近年來營建噪音陳情案件逐年增加，且公共工程之工程數量占全國營建

工地總量約四成，為提升公共工程之噪音防制水準，規範公共工程規劃、

發包、執行、監督查核等各工程階段應執行之管理作為，從工程源頭做好

噪音污染防制工作， 

訂定「加強公共工程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管理要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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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要點所稱公共工程係指政府採購法第七條第一項之工程。但工程依法無
須申報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者，不在此限。 

三 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以下簡稱機關）辦理公共工程時，
其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作業，應依本要點之規定辦理。 

政府採購法第七條第一項
所稱之工程範疇包括資訊工
程、電氣工程等，然非所 

有工程施工皆會排放總 
懸浮微粒，因此於但書規

定無須申報營建工程空氣污
染防制費者非本要點規 

定之公共工程。 



G
R
O
U
P

 

02 工程招標文件與契約之內容及污染防制費用編列規定 

四 

機關於工程規劃、設計時，應
要求規劃、設計單位依噪音管制法
相關規定，規劃及提供下列資料，
以納入工程招標之文件及契約： 

（一）噪音防制設施施工規範、圖說及配置圖。 

（二）噪音防制設施經費明細表。 

（三）機關規定之噪音防制工作規劃、設計資料。 

機關委託廠商辦理規劃、設計時，應將前項事項納入規劃、設計之招標文件及契約，據以執行。 

第一項第一款施工規範內容得參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定相關規範，或視工程性質、規模及
工區位置，自行訂定之。 



五 機關辦理工程採購時，應專項編列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設施
經費，並列入招標文件及契約，據以執行。 

前項經費應依工程規模及性質，審酌工程潛
在污染，配合污染防制對策，擬定計量、計
價規定，並依據工程需求覈實編列。 
第一項噪音防制設施經費之編列項目，應依
附表辦理。工程採購金額在新臺幣一百萬元
以上者，按工程需求，採量化及一式混合編
列；工程採購金額未達新臺幣一百萬元者，
得採一定比例一式編列。 

考量規模較小之公共工程，其噪音防制設施經費

難以逐項編列，故針對採購金額未達公告金額（

新臺幣一百萬）者之噪音防制設施經費編列方式

，得採一定比例一式編列。 

摘錄 



八 
機關辦理工程採購時

，應依工程規模及性質，
於招標文件及契約明定廠
商應辦事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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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廠商應辦事項 

（一）施工計畫應納入噪音防制相關法規規定事項，並包 
            括噪音防制執行作業，並落實執行。 

（二）全程依噪音防制相關法規規定辦理，並督導分包商 
            依規定施作。 

（三）進駐工地人員，應定期依其作業性質、工作環境及環境 
              污染因素，施以應採取之噪音防制設施之注意事項宣導。 



七 

機關辦理工程採購時，應於招標文件載明依決標金

額總價調整各項單價時，廠商報價之空氣污染及噪音防

制設施經費項目編列金額低於機關所定底價之同項金額

者，該報價金額不得隨之調低；該報價金額高於同項底

價金額者，調整後不得低於底價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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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項目編列金額調整方式 



九 機關應視工程性質、規模，指派適當人員或委託適當機構負責監督查核工程空氣污染及 
噪音防制工作。 

十 機關辦理工程，應要求監造單位明定下列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事項： 

（一）監督查核之管理組織、查核人員資格及人力配置。 

（二）訂定工程監督查核計畫及實施方式。 

（三）於施工中、驗收或使用前，分別實施必要之查核，以確認其符合性； 

            相關執行紀錄自查核日起保存三年。 

（四）監督查核人員未能有效執行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監督查核者，經工程 

            主辦機關通知後，應即更換之。 

（五）因監督查核不實致機關受損害者，應明定罰則。 

            機關委託廠商辦理監督查核時，應將前項監督查核事項納入招標文件 

            及契約，據以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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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機關監督、查核注意事項 



十
一 

民間機構參與公共建設投資者，機關與民間機

構於簽訂參與公共建設之投資契約時，應與民間

機構約定準用本要點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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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民間機構參與公共建設投資者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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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維護─ 

    施工器具、機械定期檢查測試及維護。 

機械配置─ 

    施工器具、機械設置時，應與鄰近住戶保
持適當距離，避免作業音量妨礙住戶安
寧。 

噪音源防音罩─ 

    施工器具、機械馬達外側可採局部隔音罩
降低運轉噪音。 

設備採用─ 

    採用低噪音施工器具、機械，機具排氣孔
裝設消音器材，振動機具加設軟墊材。 

23 



防制方法 

機 具 、 工 法 、 阻 隔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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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地形阻擋─ 

    利用廢土堆、土堤等地形作為噪音傳遞屏
障。 

距離衰減─ 

    利用作業場所與鄰近住戶之距離，降低噪
音對周遭住戶的影響，例如原發電機放在
民宅隔壁，變換至遠離民宅位置，增加傳
遞距離降低音量影響。 

隔音牆─ 

    營建工程設圍籬，增設臨時性隔音牆或防
音布，降低噪音對周遭住戶影響，並注意
圍籬大門保持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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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作業時間管制─ 

    配合周遭住戶作息，盡量避免夜間施作；
調整施工時間，避免機具空轉及同時施
工。 

包商管理─ 

    訂定內部作業管理規範，設立管制看板，
透過合約規範及現場提示，要求包商做好
環境管理。 

作業程序管理─ 

    減少機械及金屬物體不必要之碰撞，降低
噪音產生機會，施工期間維護工區道路平
整，降低機具行進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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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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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親睦鄰─ 

    易引發高噪音之施工階段，提前告知周遭
住戶並溝通，讓周遭住戶有心理準備而事
先調整生活作息，減少噪音影響；另主動
協助居民生活環境提升，如修補路面、排
水溝清淤等。 

施工說明─ 

    工程作業應張貼公告，標示作業內容、作
業時間及聯絡方式。 

防護用具─ 

    操作高噪音機具、機械之作業人員，應有
適當防護措施。 27 

 



施工前先用鑽土機等鑽挖後再
吊放插置，減少打樁次數，降
低衝擊噪音。    

打樁機設備改造，如打樁機之
汽缸外採用雙重吸音才結構，
設備上安裝消音器、防振墊
等。 

改採低噪音工法或機具施作，
如旋入式工法、無振動壓樁機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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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噪音隨距離衰減效果，調
整發電機等擺放位置，以遠離
住戶為佳。    

使用隔音罩覆蓋或圍隔，但須
注意散熱、檢修及重覆使用問
題。 

改採低噪音機具施作 

盡早申請臨時用電，減少使用
發電機時間。 

設置隔音室、安裝防振座。 29 



操作時應小心運轉避免超載，
並控制車速。    

避免馬達或引擎不必要空轉，
未操作時即行關閉。 

安置場所應選擇干擾最低之位
置。 

改採低噪音機具施作，如膠輪
式、滾壓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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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http://www.chiayi.gov.tw/epaper/page.aspx?mid=5739&catid=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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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音毯 ( Acoustic She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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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難道沒發現嗎？ 

「營建工地噪音防制技術指引」，早已放置在環保
署 網 站 供 各 界 查 閱 。 http://ncs.epa.gov.tw/DD/D-

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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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望 要 求 

敦 親 睦 鄰 、 共 創 四 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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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 的 幫 忙 是 桃 園 進 步 的 動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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